
1 
 

113年度陽光幼苗學習輔導暨獎補助申請作業通知 

113年5月13日 

一、 為推動本校陽光幼苗學生學習輔導協助與激勵措施，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依據「臺

北市立大學陽光幼苗學習輔導暨獎補助要點」（附件），辦理 113 年度陽光幼苗學

習輔導暨獎補助申請作業。 

二、 本年度各項獎補助之補助期程以 113年 1月 1日（日）至 113年 11月 8日（五）為

原則，並視本年度經費及申請狀況，必要時再行調整並公告周知。 

三、 申請資格：符合「臺北市立大學陽光幼苗學習輔導暨獎補助要點」第二點之獎補助

對象。 

四、 請申請本年度之各項學習輔導獎補助之同學們，配合填寫「113 年學習需求與生活

型態調查」，前測於申請時填寫，後測請配合於年底公告時間內填寫。 

五、 自 112 年度陽光幼苗學習輔導機制分為三大面向（A.學業輔導面、B.跨域學習面、

C.職涯銜接面），每一面向另設置數項學習輔導項目（如 A1、B1、C1 等），每位

陽光生需完成兩個面向之任一學習輔導項目並通過審核，始列計完成一個學習輔導

方案，每完成一個學習輔導方案後方能進行下一個學習輔導方案之申請。 

六、 獎補助項目及相關申請規定如下表： 

臺北市立大學113年度陽光幼苗學習輔導獎補助表 

 113.05. 10  經校長核定實施 

面向 輔導項目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

 
 
 
 
 
 
 
 
A 

．
學
業
輔
導
面 

A1 
3-1-1 
課業學習
及就業能
力諮詢輔
導 

申請
條件 

➢ 符合陽光幼苗獎補助申

請資格者 

➢ 有學習或課程輔導需

求，且依個人學習規劃

完成每月諮詢輔導者 

➢ 步驟一： 

有學習或課程輔導需求者，填妥

「陽光幼苗學習輔導補助計畫規劃

表」（A1-a-1）（內含月分輔導計

畫及諮輔員資料（師長或同學），

送交所屬學系核完推薦章後，於受

輔導之月分15日前上傳至tms+進行

申請，申請時可一次提出多月之申

請規劃，如：9月-11月。 

若所填諮輔員為師長擔任者則無需

檢附相關證明，諮輔員若為學生

者，請另檢附師長推薦函。如欲申

請諮輔員助學金者（學伴媒合），

請配合本校112學年度第2學期及113

學年度第1學期公告之學習輔導計畫

補助申請作業及期程，提出申請。 

➢ 步驟二： 

依規劃表（A1-a-1）接受學習輔導 

➢ 步驟三： 

每月輔導結束後，將「陽光幼苗學

習諮詢輔導心得表」（A1-a-2）上

傳至tms+辦理申請，申請經審核程

序通過後核發5,000元學習助學金。 

高教深耕

計畫辦公

室 

連雅雯 

博愛校區

分機1863 申請
時間 

➢ 第二學期的申請時間為

5月15日-6月15日 

➢ 第一學期的申請時間為

9月1日-11月8日 

➢ 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 

應繳
文件 

➢ 資格證明（當學期有申

請學雜費減免者免附） 

➢ 學生本人金融存簿影本 

➢ 身份證及學生證影本

（僅第一次繳交） 

➢ 「陽光幼苗學習輔導補

助計畫規劃表」（A1-a-

1） 

➢ 「陽光幼苗學習諮詢輔

導心得表」（A1-a-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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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3.05. 10  經校長核定實施 

面向 輔導項目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A 

．

學

業

輔

導

面 

A2 
3-1-2 
學業成績
進步獎勵 

申請
條件 

➢ 符合陽光幼苗獎補助申

請資格者 

➢ 112-1學期參與「課業
學習及就業能力諮詢輔
導」後，當學期之總平
均較111-2學期總平均
進步達3分以上者 

➢ 112-2學期參與「課業
學習及就業能力諮詢輔
導」後，當學期之總平
均較112-1學期總平均
進步達3分以上者 

➢ 查核申請者確實參與當學期之「課

業學習及就業能力諮詢輔導」，並
核實當學期總平均分數進步達3分以
上者，核發6,000元學習進步獎勵
金。 

高教深耕

計畫辦公
室 

陶中強 

天母校區
分機7647 

申請
時間 

➢ 即日起至113年11月8日

（五）17：00止 

➢ 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 

應繳
文件 

➢ 「陽光幼苗學習輔導進
步心得表」（A2） 

➢ 檢附111-2學期及112-1

學期或 112-1 學期及
112-2學期成績單（須
有教務處蓋章） 

A1 
3-4 
安心就學
（賃居）
生活助學
輔導 

申請
條件 

➢ 符合陽光幼苗獎補助申
請資格者 

➢ 每學年接受學校安排之
賃居訪視者 

➢ 每學期參與本校辦理之
消防安全演練與防災與
賃居安全及健康或飲食
相關講習至少三場次者 

➢ 每學年完成賃居訪視並提供證明，
有關賃居訪視之相關流程請洽學務
處生輔組諮詢及辦理。 

➢ 每學期參與本校辦理之消防安全演

練、防災及賃居安全及健康或飲食
相關講習，不同講題至少三場次 

➢ 申請經審核程序通過後核發15,000

元賃居生安心就學助學金。每學期
限申請1次。 

高教深耕
計畫辦公
室 

連雅雯 

博愛校區
分機1863 

 

 

陶中強 

天母校區
分機7647 

申請
時間 

➢ 即日起至113年11月8日
（五）17時前 

➢ 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 

應繳
文件 

➢ 資格證明（當年度有申
請學雜費減免者免附） 

➢ 「安心就學生活助學輔
導學習心得表」（A1-

b） 

A3 
3-2-2 
參與國內
移地學習
及訓練 

申請
條件 

➢ 符合陽光幼苗獎補助申
請資格者 

➢ 參與國內移地學習（參
訪）及訓練 

➢ 學生經由專業教師媒合於課程時間
外自主參與非「畢業必修課程或學
分」且「未領取校外實習薪資」之
國內教育場域移地訓練、學習者。 

➢ 請於活動結束後，填妥「陽光幼苗
國內移地學習（參訪）/移地訓練報
告書」（A3-a）上傳至tms+辦理申
請，申請經審核程序通過後核發
5,000元學習補助金，每月補助1次
為限。 

高教深耕
計畫辦公
室 

陶中強 

天母校區
分機7647 

申請
時間 

➢ 即日起至113年11月8日
（五）17時前 

➢ 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 

應繳
文件 

➢ 資格證明（當年度有申
請學雜費減免者免附） 

➢ 「陽光幼苗國內移地學
習（參訪）/移地訓練報
告書」(A3-a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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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3.05. 10  經校長核定實施 

面向 輔導項目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A 

．

學

業

輔

導

面 

A3 
3-2-3 
參與海外
移 地 學
習、訓練
及競賽 

申請
條件 

➢ 符合陽光幼苗獎補助申

請資格者 

➢ 經由本校專任教師、專
業教練或師長輔導後參
與海外移地學習、訓練
及競賽等活動者 

➢ 請於海外學習活動或競
賽進行前提出申請 

➢ 海外學習活動完成後30

天內繳交學習或競賽成
果報告書 

➢ 同一事由如已獲臺北市
立大學師生參與海外教

育活動補助者，概不得
重複申請本補助 

➢ 步驟一： 

有海外移地學習、訓練及競賽規劃
者，請於海外活動前至少兩周提出
「陽光幼苗參與海外移地學習、訓
練或競賽獎助申請書」（A3-b -1）
及陽光幼苗申請參與海外實習、競
賽及移地訓練獎助切結書進行申
請。 

➢ 步驟二： 

完成海外移地學習、訓練及競賽等

活動後，應於30天內檢附成果報書

（A3-b -2）及相關文件提出申請

（應繳文件不完備者，不予受理） 

➢ 申請經審核程序通過者，亞洲地區
學習補助金15,000元、其他地區學
習補助金25,000元。 

➢ 年度計畫經費有限，依完整文件繳

交之先後順序辦理獎助，經費用罄
即不再受理。 

➢ 每位學生每學期以申請1件為原則。 

高教深耕

計畫辦公

室 

陶中強 

天母校區
分機7647 

申請
時間 

➢ 即日起至113年11月8日
（五）17時前 

➢ 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 

應繳
文件 

➢ 資格證明（當年度有申
請學雜費減免者免附） 

➢ 「陽光幼苗參與海外移
地學習、訓練或競賽獎
助申請書」（A3-b -1） 

➢ 「陽光幼苗參與海外實
習、競賽及移地訓練獎

助成果報告書」（A3-b 

-2） 

➢ 陽光幼苗申請參與海外
移地學習、訓練或競賽
獎助切結書 

面向 輔導項目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

 
 
 
 

B 

． 

跨

域

學

習

面 

B1 
3-1-3 
參與自主
學習活動
- 
語言養成 

 
證照培育 

 
素養提昇 

 
心理健康

促進 

 
等 4類型
課程及講
座輔導 

申請
條件 

➢ 符合陽光幼苗獎補助申
請資格者 

➢ 參加本計畫辦公室及經

本計畫辦公室認證之校
內外單位辦理之自主學

習課程、專業知能與職
能講座或證照培力課程
及tms+自主微課程學習
系統課程者 

➢ 同一類型之課程，修習
通過滿5次即可提出該類
型之學習助學金申請 

➢ 每類課程可跨月累計學
習次數，惟不可跨類型
合併列計學習次數 

➢ 每類型課程，每月以申
請1次為原則 

➢ 本年度跨域學習面之自主學習活
動分為「語言養成」、「證照培
育」、「素養提昇」及「心理健

康促進」等4個類型。 

➢ 完成同一類型之課程學習滿5次即

可提出該類型之自主學習活動申
請，經審核程序通過後核發5,000

元學習助學金。 

➢ 每一類型之自主學習活動助學金
每月以申請1次為原則。 

➢ 「心理健康促進」相關課程及講座
請留意學務處學輔中心公告，或於
tms+自主微課程系統平台上搜尋。 

 

高教深耕

計畫辦公

室 

連雅雯 

博愛校區
分機186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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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3.05. 10  經校長核定實施 

面向 輔導項目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B 

． 

跨

域

學

習

面 

 申請 

時間 

➢ 即日起至113年11月8日
（五）17時前 

➢ 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 

  

應繳
文件 

資格證明（當年度有申
請學雜費減免者免附） 

➢ 「陽光幼苗語文自主學
習課程、專業知能與職
能講座或證照培力課程
學習心得表」（B1） 

B2 
3-1-4 
中英文寫
作線上練
功房 

申請
條件 

➢ 符合陽光幼苗獎補助申
請資格者 

➢ 每期於tms+自主微課程
系統之中英寫作線上練

功房課程，任選不同題
目且至少一篇英文，完
成2篇作文經審查通
過，並於期限內觀摩3

位以上同儕之文章，發

表具實質意義之評論。 

➢ 中英文寫作線上練功房學習助學金
每期依送件順序核發，經費用罄即
止，請完成上述學習活動者儘快送
件。 

➢ 申請經審核程序通過後核發5,000元
學習助學金。 

➢ 若遇需補正申請書資料者，以完成
補正事項時間為送件時間。 

高教深耕

計畫辦公

室 

連雅雯 

博愛校區

分機1863 

申請 

時間 

➢ 即日起至113年11月8日
（五）17時前 

➢ 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 

應繳
文件 

➢ 資格證明（當年度有申
請學雜費減免者免附） 

➢ 「陽光幼苗中英文寫作

線上練功房申請書」
（附錄B2） 

B3 
3-5 
多元文化
探索體驗
學習輔導 

申請
條件 

➢ 符合陽光幼苗獎補助申
請資格者 

➢ 參與本校辦理之多元文
化探索體驗學習活動達
5場次者 

➢ 多元文化探索體驗學習課程請留意
學務處原資中心公告，或於tms+自
主微課程系統平台上搜尋。 

➢ 完成體驗學習滿5次即可提出申請，
申請經審核程序通過後核發5,000元
學習助學金。 

➢ 每月限申請1次，以申請表內最後1

場學習活動之月分，為該次申請月
分。 

學務處  

原資中心

溫心皓 

天母校區

分機7916 

 

 

高教深耕

計畫辦公

室 

連雅雯 

博愛校區

分機1863 

申請 

時間 

➢ 即日起至113年11月8日
（五）17時前 

➢ 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 

應繳
文件 

➢ 資格證明（當年度有申

請學雜費減免者免附） 

➢ 「陽光幼苗多元文化探

索體驗學習申請暨心得

表」（B3） 

B4 
3-7 
學生自主
永續實務
學習輔導 

申請
條件 

➢ 符合陽光幼苗獎補助申
請資格者 

➢ 參加本計畫辦公室辦理
之結合本校校務發展重
點及 USR 發展藍圖，關
注公共議題、培養社會
意識之永續實務學習企
劃案徵稿活動 

➢ 本項學習輔導徵案活動約於每年5月
公告於高教深耕計畫網站，請依當
年度公告流程辦理申請，敬請留意
相關訊息。 

➢ 通過評選之企劃，須修讀「大學社
會責任實踐培訓課程」並於當年度
實踐所提企劃，於規定期限繳交學
習計畫成果報告書者，得核發永續

高教深耕

計畫辦公

室 

廖健良 

博愛校區
分機186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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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3.05. 10  經校長核定實施 

面向 輔導項目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

➢ 通過評選及修讀「大學

社會責任實踐培訓課
程」者 

實務學習獎勵助學金每次最高額度

40,000元為上限。 

申請 

時間 

➢ 即日起至113年11月8日
（五）17時前 

➢ 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 

應繳
文件 

➢ 學生自主永續實務學習
企劃申請書 

➢ 活動紀錄表 

➢ 學生自主永續實務學習
計畫成果報告書 

面向 輔導項目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C 

．

職

涯

銜

接

面 

 

 

C1 
3-1-3 
參與自主
學習活動- 

職涯輔導
課程及講
座 

 

申請
條件 

➢ 符合陽光幼苗獎補助申
請資格者 

➢ 參加本計畫辦公室及經
本計畫辦公室認證之校
內外單位辦理之自主學
習課程、專業知能與職
能講座或證照培力課程
及tms+自主微課程學習
系統課程者，修習「職
涯輔導」類型之課程，
完成學習滿5次即可提出
申請 

➢ 亦可採計參與校外單位
辦理（如：勞動部、他
校相關單位）之職涯相
關講座及課程 

➢ 每月以申請1次為原則 

➢ 修習「職涯輔導」類型之課程，
累計學習滿5次（校內外合計），
即可提出自主學習申請，申請經
審核程序通過後核發5,000元學習
助學金。 

➢ 本類型之自主學習助學金每月以
申請1次為原則。 

高教深耕

計畫辦公

室 

連雅雯 

博愛校區
分機1863 

申請 

時間 

➢ 即日起至113年11月8日

（五）17時前 

➢ 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 

應繳
文件 

➢ 資格證明（當年度有申

請學雜費減免者免附） 

➢ 「陽光幼苗語文自主學
習課程、專業知能與職
能講座或證照培力課程

學習心得表」（C1） 

C2 
3-2-1 
證照考試報
名費補助 

申請 

方式 

➢ 符合陽光幼苗獎補助
申請資格者 

➢ 參加本校舉辦專業證
照、語文認證訓練課程
及tms+自主微課程學
習系統課程後，參與
證照、檢定考試者，
得申請考試報名費補助 

➢ 請同學確實參加本校舉辦專業證照、
語文認證訓練課程及tms+自主微課程
學習系統課程後，參與之相關證
照、檢定考試，始符合本項補助申請
條件。 

➢ 申請表需載明參加過之相關課程資
訊及考試報名費收據正本。 

➢ 申請經審核程序通過後依報名費收
據核實補助，最高上限為新臺幣6,000

元整，每年度補助1次。 

高教深耕

計畫辦公

室 

連雅雯 

博愛校區
分機1863 

申請
時間 

➢ 即日起至112年11月10

日（五）17時前 

➢ 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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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

職

涯

銜

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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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應繳
文件 

➢ 資格證明（當年度有申
請學雜費減免者免附） 

➢ 「陽光幼苗考取專業能
力證照或通過語文能
力檢定證照考試報名
費補助申請表」（C2-

a） 

➢ 考試報名費收據正本 

  

C2 
3-2-1 
考取證照獎
勵金 

申請
條件 

➢ 符合陽光幼苗獎補助申
請資格者 

➢ 參加本校辦理專業證照
訓練課程、學習諮詢輔
導或tms+自主微課程
學習系統課程後取得相
關證照，且該證照未申
請校內其它獎勵補助者 

➢ 請同學確實參加本校舉辦專業證照、
語文認證訓練課程及tms+自主微課程
學習系統課程後，參與「非畢業條
件」之相關證照、檢定考試，始符合
本項補助申請條件。 

➢ 申請表需載明參加過之相關課程資訊
及考取之證照影本。 

➢ 申請經審核程序通過後核發2,500元
證照獎勵金。 

➢ 本獎勵僅受理當年度考取之證照。 

高教深耕

計畫辦公

室 

連雅雯 

博愛校區
分機1863 

申請
時間 

➢ 即日起至113年11月8日
（五）17時前 

➢ 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 

應繳
文件 

➢ 資格證明（當年度有申
請學雜費減免者免附） 

➢ 「陽光幼苗考取專業能
力證照及通過語文能力
檢定獎勵補助申請表」
（C2-b） 

➢ 考取之證照影本 

C3 
3-2-2 
參與國內企
業（機構）
實地學習 

申請
條件 

➢ 符合陽光幼苗獎補助申
請資格者 

➢ 參與國內企業（機構）
實地學習者 

➢ 學生經由專業教師媒合於課程時間
外自主參與非「畢業必修課程或學
分」且「未領取校外實習薪資」之
國內教育場域、企業（機構）實地
學習者，實習完成繳交企業（機
構）實地學習報告書（C3-a），經
申請審核程序通過後核發5,000元學
習補助金，每月補助1次為限。 

高教深耕

計畫辦公

室 

陶中強 

天母校區
分機7647 

申請
時間 

➢ 即日起至113年11月8日
（五）17時前 

➢ 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 

應繳
文件 

➢ 資格證明（當年度有申
請學雜費減免者免附） 

➢ 「陽光幼苗國內企業
（機構）實地學習報告
書」（C3-a） 

C3 
3-2-3 

參與海外企

業（機構）

實地學習 

申請
條件 

➢ 符合陽光幼苗獎補助申
請資格者 

➢ 經由本校專任教師、專
業教練或輔導助教輔導
後參與海外企業（機
構）實地學習者 

➢ 須於海外實地學習活動
進行前提出申請 

➢ 海外實地學習活動完成
後30天內繳交學習成果
報告書 

➢ 同一事由如已獲臺北市

➢ 步驟一： 

有海外實地學習規劃者，請於海外
活動前至少兩周提出「陽光幼苗參
與海外企業（機構）實地學習獎助
申請書」（C3-b-1）及陽光幼苗申
請參與海外企業（機構）實地學習
獎助切結書進行申請。 

➢ 步驟二： 

完成海外實地學習後，應於30天內
檢附成果報書及相關文件提出申請
（應繳文件不完備者，不予受
理）。 

高教深耕

計畫辦公

室 

陶中強 

天母校區
分機764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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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

．

職

涯

銜

接

面 

立大學師生參與海外教

育活動補助者，概不得
重複申請本獎助 

➢ 申請經審核程序通過者，亞洲地區

學習補助金15,000元、其他地區學
習補助金25,000元。

➢ 年度計畫經費有限，依完整文件繳
交之先後順序辦理補助，經費用罄
即不再受理。

➢ 每位學生每學期以申請1件為原則

申請
時間 

➢ 即日起至113年11月8日
（五）17時前

➢ 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
應繳
文件 

➢ 資格證明（當年度有申
請學雜費減免者免附）

➢ 「陽光幼苗參與海外企
業（機構）實地學習獎
助申請書」（C3-b-1）

➢ 「陽光幼苗參與海外企
業（機構）實地學習獎

助成果報告書」（C3-b-

2）
➢ 陽光幼苗申請參與海外
企業（機構）實地學習
獎助切結書

七、 本年度陽光幼苗獎補助金之申請、繳件請至臺北市立大學 tms+自主微課程系統進

行。 

八、 本通知各補助項目之名額依本年度計畫經費額度、申請及核定時間順序辦理補助，

經費用罄即不再受理，敬請見諒。 

若有任何問題，煩請隨時與我們聯繫。 

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  

博愛校區：02-2311-3040轉1863  連雅雯小姐 

天母校區：02-2871-8288轉7647  陶中強先生 

聯絡信箱：utctldsunseed@gmail.com 

此 致 

全校師生 

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敬啟 

陽光幼苗 LINE群組 

群組內將不定期發佈最即

時的各項獎補助金及課程

訊息，有任何申請上的問

題也歡迎於群組內提出，

我們將儘快回覆。 

https://tms.utaipei.edu.tw/course/617
mailto:utctldsunseed@gmail.com

